
关于《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
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管理、保障各方权益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，市交通运输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了《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《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》自2017年施行以来，对规范我市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。随着网约车行业新技术、新模式的深入发展，原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美好出行需求，如平台算法规制与运价合理性、聚合平台监管、驾驶员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，以及机构职能改革带来管理部门监管职责的变化，亟需对原办法进行调整、修订和完善。
二、修订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》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。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办法共七章五十四条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强化网约车驾驶员劳动权益保护，进一步研究明确劳动关系与报酬规则，规范平台抽成与信息公示，保障驾驶员接单自主权与休息权益，完善社保与职业保障。
（二）规范网约车平台与聚合平台经营行为。进一步明确网约车平台主体责任，规范聚合平台权责边界，强化算法规则治理。
（三）维护网约车市场公平竞争秩序。打击不正当竞争和价格违法行为，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，加强枢纽场站地区运营秩序管理。
（四）多措并举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。建立协同监管体系，强化非现场监管，健全完善信用监管机制。
— 1 —


